
 

 

 

 

 

 

 

 

 

 

 

 

 

 

 

 

 

 

 

 

 



110 年第二屆能仁盃三對三鬥陣尬籃球計畫 

壹 、目的 

一、提倡全民休閒運動風氣，培養青少年規律運動之良好習慣，鬥牛鬥智鬥體 

    力，並預防青少年偏差行為及被害事件發生。 

二、藉由舉辦此活動，提供青少年展現自我的舞臺，培養身心健全發展，鼓勵 

    青少年朋友多參與戶外正當休閒活動，增進人際關係，激發勇於挑戰的精 

    神。 

三、為鼓勵青少年學子從事正當戶外休閒活動、普及運動風氣，增進體育技 

    能，培養運動團隊互助精神，促進學生情誼交流，特舉辦本活動。 

貳、活動參與單位： 

一、主辦單位：能仁家商學務處 

二、承辦單位：體育組、教官室 

三、參加資格：喜好籃球運動之國中學校學生均可組隊參加，預計辦理男生

組，招收 36 隊參加。凡愛好籃球運動，皆可自由組隊報名參加。 

四、活動時間、地點：110 年 1 月 9 日（星期六），能仁家商籃球場 

五、活動分組：分成四組進行，國中男子組每 4 人一隊，36 隊，額滿為止。 

六、報名網址： 

叁、比賽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08:20-08:50 報到  團體報到  

08:50-09:00 開幕  報名隊伍  

09:00-12:00 三對三籃球賽  使用大會籃球比賽  

12:00-12:30 閉幕頒獎典禮  報名隊伍  

肆、比賽規定： 

一、比賽期間凡無故棄權者，或任意更改隊員名單，取消該隊比賽資格，不得 

    繼續參加比賽。  

二、若有抗議事件或不服裁判之判決者，由大會審判委員判定之，不得異議。 

三、冒名頂替或資格不符者，均判棄權，出賽時，需攜帶身分證件，以備查驗 

   （僅限身分證、學生證、駕照、護照或軍人補給證）影印無效，全隊若 



有任何一員未攜帶者，則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四、球員資格之申訴：對對方球員資格提出抗議，應於兩隊進行該場次比賽前 

    提出，被抗議球員須於十分鐘內提出有效證明，否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 

    不得參加比賽，亦不受理其抗辯。 

五、各球員重複報名，並未能於賽程抽籤前確定其歸屬者，該球員即以第一次 

    實際出賽之代表球隊為其歸屬。若其以同名同姓為提出抗辯，應自行向大 

    會提出證明，否則大會得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六、比賽進行中，如對裁判之判決若有異議，則應立即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七、各隊應以大會通知報到時間向大會報到，如逾出賽時間五分鐘以上者，以 

    棄權論；惟大會所列賽程之比賽時間仍以大會報告為準；必要時大會得宣 

    佈提前或延後比賽，請各隊隨時注意大會報告。 

八、凡比賽發生糾紛或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由裁判長召集該場執行裁判共 

    同會商決定之，其判決即為最終判決，不再受理申訴。 

九、競賽進行時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如天氣劇烈變化等)，競賽是否繼續進行或 

    更改場地事宜，由主辦機關協調決定之，各球隊不得異議。 

十、凡排定之賽程不得任意更改，如因重大事故必須變更時，需經主辦單位認 

    定並同意核可。 

十一、競賽期間，如遇球員互毆或球隊有關人員(含加油親友)侮辱裁判等情事 

      發生時，情節重大者取消全隊參賽權，若攸關晉級資格，預賽時由分組 

      名次遞補，決賽時由該場次對手或上一場次對手繼續獲得出賽權，最終 

      判決由主辦單位決議之，遭判罰球隊不得異議。 

伍、比賽規則： 

    三對三籃球賽 

(一)每隊報名限四人參加比賽，其中一人為隊長，一人為候補選手。比賽中球 

    員除非因故受傷，否則不得替換，若受傷兩名選手則以兩人比賽到終場結 

    束，不足兩人時則宣判視同棄權，由對方隊伍獲勝。  

(二)每場比賽時間為 8 分鐘；若得分先達到 13 分者為勝隊。  

(三)得分判定情況如下：投球中籃算兩分、三分球投籃區域球中籃算三分。  

(四)若因球員有明顯受傷之情況下，經由裁判認定後提出暫停處理，其暫停時 

    間為一分鐘。  

(五)比賽開始時，球隊逾時五分鐘未到場或不足三人時，應判棄權。  

(六)所有發球（不得超過五秒）均需由對方先觸球及雙足站於發球線後開始比 



    賽。發球時，球必須傳出，不得直接投籃，否則喪失控球權。每次發球時， 

    均由對方觸（摸）球，但觸（摸）球時間不得超過兩秒鐘（若違犯規定先 

   行警告，再犯則獲一次罰球（一球），並繼續獲控球權）。 

(七)抄截獲球，投籃不進，而由防守球員搶得籃板球時，均需重回三分線外方 

    可進攻；未回三分線外而攻籃者，得分不算，並喪失控球權。 

(八)比賽時間由裁判或場邊紀錄員以碼錶計時，除裁判暫停時間、球員受傷、\ 

    或裁決抗議等均需停錶外，其餘比賽時間不得停錶。 

(九)參賽球員需持有效身分證明文件，比賽前若發現或懷疑對方球員資格有問 

    題時，可請求裁判進行身分查核，若確實違反規定，則取消參賽資格，一 

    經判定即為終決，無任何上訴之規定。 

(十)比賽時間終了，若得分相同，則兩隊球員各罰一球，以定勝負；若仍同分 

    則兩隊派代表交互罰球，先領先一球者為勝隊。 

(十一)所有規則及指引均由裁判執行，所有不禮貌及缺乏運動精神之行為，均 

      可被判取消其參賽資格。 

(十二)天候指引：因天氣關係而不適宜大會比賽，大會保留以下安排及判決權 

      利。  

(十三)申訴處理：比賽過程中若有非規則性之問題需提出申訴時，必須於賽後 

      三十分鐘內以書面提出申訴，並繳交新臺幣三百元保證金，若申訴經大 

      會判定屬實，則退還保證金，否則予以沒收。 

(十四)除以上所述規則外，其餘均依照國際籃協最新籃球規則執行。 

(十五)本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補修定之，以臻公平、完善。 

陸、注意事項： 

一、主辦單位於競賽期間將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二、參賽者(未成年者包含其法定代理人)認知並瞭解本活動屬體育競技性 質， 

    報名參加及出場競賽前，應自行確認健康狀況，若因參賽致身體不適，概 

    由當事人自負相關責任，與辦理單位無涉。 

三、經辦理單位彙整後以文字、影音、網路及其他各類型之著作，其著作人為 

    辦理單位並就該著作物享有完整著作權，參賽者不得以任何名義向辦理單 

    位要求報酬、授權金或賠償金等。 

柒、附    則： 

(1)參加人員請於 110 年 1 月 9 日上午 8:20~8:50 於比賽場地內報到、隨後原

地集合舉行開幕典禮、參加球員請服裝整齊列隊參加。 



(2)選手請攜帶學生證、或健保卡（附照片）或身分證其中一項，報到檢錄不 

  接受影印本及其他證件檢錄，證件不符者，不接受報到檢錄。 

(3)一但報名無論任何理由，比賽現場不接受更換球員名單。 

(4)一經檢舉有冒名頂替行為則取消所有參賽成績，並報請就讀學校議處。 

捌、獎勵(獎學金) 

   一、各組報名 8 隊至 16 以內取前二名。 

   二、各組報名 16 隊以上取前四名。

 國中男生組 

第一名：獎學金 3,000 元 報名 8 隊至 16 以內取前二名。 

第二名：獎學金 2,000 元 

第三名：獎學金 1,000 元 報名 16 隊以上取前四名。 

第四名：獎牌、獎品 

玖、其    他  

     (1)賽程預計於 110 年 01 月 06 日 (三 )17:00 公告。                    

     (2)賽程公告於臉書粉絲專頁。 

拾、緊急應變計畫 

一、疏散計畫：針對活動的場地規畫緊急狀況的民眾疏散計畫，所有參與執行 

    的工作人員於活動前不斷演練，熟悉整體的疏散計劃，於危機生時，能充 

    配合警政單位的指揮，安全疏導民眾離開。  

二、颱風替代方案：於活動前一天佈置前視當時的氣象、天候預報告的預判， 

    呈請主辦單位決定活動是否另擇期舉辦。 

 

 

 

 

 

  

 

 

 

 

 



110 年第二屆能仁盃三對三鬥陣尬籃球賽經費預算 

賽務相關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裁判長費 1 位 1,500 1,500 裁判聯繫及安排 

半天(4 小時)/1 人/場 裁判費 4 位 2,000 8,000 

小計 9,500 

盃賽周邊文書相關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海報+表單 1 式 1260 1,260 北北基國中 

小計 1,260 

餐盒相關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便當 160 個 80 12,800 
預計人數 150 人 

公務人員 20 人 

小計 12,800 

禮贈品相關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獎盃 1 組 2,440 2,440 前四名贈品 

獎金 1 組 6,000 6,000 前三名獎學金 

參賽禮物(口罩) 3 式 9,000 27,000 9/3000 個能仁口罩 

小計 35,440 

總費用 59,000 元 

 

 

 

 

 

 

 



 

 


